福州市企业产品标准省级备案目录
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受理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目录

根据《福建省标准化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和《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企业生产的以下产品的企业产品标准须报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
    （一）计量器具新产品。

    （二）消防产品（包括消防设备与器材）、劳动安全产品（包括电梯、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防爆电气、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辆、游乐设施、架空索道等特种设种设备）。

    （三）汽车（含农用车）、摩托车、拖拉机及与安全、环保有关的零部件。包括发动机、制动机构、转向机构、机动车尾气净化器。

    （四）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包括入侵探测器、家用防盗报警器、车辆反劫防盗联网报警系统（汽车防盗报警系统）、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设备、机械防盗锁类、楼寓对讲（可视）系统、防弹复合玻璃、报警系统视频监控设备。

    （五）黑火药、爆破器材。

    （六）农药。

    （七）医疗器械产品。包括：列入国家第一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的产品，列入国家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中的X射线设备，高频电凝设备、激光仪器、眼科光学仪器、心电诊断仪器、心电监护仪器以及药检仪器、医药用压力容器。

    （八）电子信息产品。 

    1、列入国家安全认证并属于发放生产许可证目录的产品：包括电视机（彩电、黑白）、激光视盘机（VCD、DVD）、音响设备、微型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显示器、打印机、UPS电源）、收款机、电脑游戏机、显象管、电源变压器等。

    2、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移动电话手机、卫星电视接收机等。

    3、软件产品、半导体集成电路。

    （九）列入省级新产品开发项目的产品、省级鉴定计划的产品。

    （十）省属和在国家或省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登记注册企业生产的产品。

    （十一）省级（含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的健康相关产品（保健食品、消毒用品、化妆品等）。

    （十二）属国家生产许可证发放范围的产品标准。

（十三）预混合饲料。
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受理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目录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及其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受理前款所列以外的市属企业和在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企业的产品标准备案。
三、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受理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目录
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及其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受理上述以外的县（市、区）属企业和在县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企业的产品标准备案。

